
102年度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第1梯次102年度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第1梯次
宣導說明會宣導說明會



議程議程

時間 項目

13 00 13 20 報 到13:00 ~ 13:20 報 到

13:20 ~ 13:30 主席及長官致詞

13 30 15 00 業務宣導說明13:30 ~ 15:00 業務宣導說明

15:00 ~ 15:30 綜 合 座 談

15:30 ~ 賦 歸15:30 賦 歸



102年度技能檢定重大變革102年度技能檢定重大變革
1.年度內全國技能檢定各梯次均受理各職類、級別之「免試術
科者」，報名參加學科測試。

2.本年度除團體報名、特定對象及電銲3職類報檢人限通信報
名外，餘不分職類、級別均可採通信報名或網路報名，收
件日期以郵戳或有註明日期戳記為憑 逾期不予受理件日期以郵戳或有註明日期戳記為憑，逾期不予受理。

3.勞工安全管理、勞工衛生管理、勞工安全衛生管理、物理性
因子作業環境測定、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照顧服務
員等6職類得於報名前申請資格預審，請參閱P 62員等6職類得於報名前申請資格預審，請參閱P.62。



102年度技能檢定重大變革102年度技能檢定重大變革

自 年 月 日起 報檢人申請免繳費之補助經審查同意4.自102年1月1日起，報檢人申請免繳費之補助經審查同意
後，未參加學科或術科測試者，不得再申請該缺考職類尚
未補助之項目，並扣減特定對象參加技術士技能檢定補助未補助之項目，並扣減特定對象參加技術士技能檢定補助
要點第四點第一款所定之補助次數一次。有關特定對象補
助次數，可至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網站（（
http://www.labor.gov.tw/資訊查詢/特定對象補助查詢
作業系統）查詢。

5.參加學科或術科採筆試非測驗題職類，測試得使用之計算
器 限使用本簡章規定之型號 請參閱器，限使用本簡章規定之型號，請參閱P.47、P.91~93，
未依規定者，將依技術士技能檢定相關法令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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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梯次重要行事曆第1梯次重要行事曆
第 1梯次報名檢定作業 

發售日期 102/01/01(二)~102/01/17(四) 
★少量購買：全家便利商店、萊爾富便利商店、OK 便利商店

簡章及報名書表 
每份 50元

發售地點 

★少量購買 全家便利商店 萊爾富便利商店 OK 便利商店

★大量或少量購買： 
1.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技能檢定服務中心 
2. 臺北市職能發展學院 
3. 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一樓服務台

每份 50元 
(信封為白色) 4. 各縣市販售點請參閱附錄 102 年度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各考區簡章販

售點 
團購方式 

(財團法人技專
1. 運費 90元【100(含)份以上免收運費】 
2. 填具報名書表訂購專用劃撥單 

校院入學測驗

中心基金會)
3. 郵局劃撥後將訂購明細回傳 05-5379007 
4. 收到傳真將訂購報名書表寄至指定地址 

報名方式 團體報名 
個別報名

102/01/08(二)~102/01/17(四)
個別報名

( ) ( )

准考證寄送日期 102/02/21(四) 
網路公告試場位置 102/03/21(四) 
學科及術科紙筆測驗日期 102/03/24(日)學科及術科紙筆測驗日期 102/03/24(日)
學科成績單寄送日期 102/04/23(二) 

術科測試日期 不限假日，由術科試務辦理單位於測試前 10天掛號通知，但術科試題另有
規定者，從其規定。 

備註：1 不分報名方式一律須郵寄報名表件，收件截止日以郵戳或有註明日期戳記為憑，逾期不予受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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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1. 不分報名方式一律須郵寄報名表件，收件截止日以郵戳或有註明日期戳記為憑，逾期不予受理。

如以平信寄遞發生遺失或遲誤致無法報名，其責任由報檢人自負。 
      2.系統於 1月 17日下午 5時關閉，並需將報名表件寄回方完成報名手續。 
 



重點摘要提示重點摘要提示
1.本年度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簡章及相關訊息，如有需要，請自行至網站(http://skill.tcte.edu.tw
或http://www.labor.gov.tw)查詢或下載。

2.依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第17條規定辦理，報檢人完成報名手續（寄出報名表，以交郵當
之戳記為準）後，不得請求撤回報名、退費、退還術科材料、變更報檢職類、級別、梯次或考區等
請報檢人斟酌個人情形審慎思慮後報檢。

3.年度內全國技能檢定各梯次均受理各職類、級別之「免試術科者」，報名參加學科測試。

4.本年度除團體報名、特定對象及電銲3職類報檢人限通信報名外，餘不分職類、級別均可採通信報名
或網路報名，收件日期以郵戳或有註明日期戳記為憑，逾期不予受理。

5.採網路報名者，應詳細閱讀網路報名同意書內容，其報名流程請詳閱P.6，注意事項如下：

(1) 若若未購買簡章暨報名書表者 各該職類技能檢定規範請自行至網站htt // l b t 查閱(1) 若若未購買簡章暨報名書表者，各該職類技能檢定規範請自行至網站http://www.labor.gov.tw查閱。

(2) 採網路報名者僅限個別報名，採團體報名方式者請勿使用網路報名。

(3) 特定對象申請報檢費用補助及報檢電銲3職類者，不適用網路報名，請改採通信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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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提示重點摘要提示
(4) 申請免試學科或術科者:

網路報名資料係直接與技能檢定資訊系統進行勾稽查核，當查無報檢人資料時，若為身分證資
料異動者 請檢附戶籍謄本資料向原辦理單位申請更正 若查無報檢人術科成績時 請檢附成料異動者，請檢附戶籍謄本資料向原辦理單位申請更正；若查無報檢人術科成績時，請檢附成
績單影本向原辦理單位查詢與更正；若未能於報名期限前完成更正者，請改採通信報名，以免
影響權益。

寄送報名表正副表時，得免附成績單。

(5) 網路報名時均須上傳最近二年內彩色正面半身脫帽照片電子檔(不得使用生活照)。

6.報檢人須先完成繳費手續（報名費用另加25元寄准考證郵資），請連同報名表（需黏貼繳費收據正本
）寄至64002雲林縣斗六市大學路三段123 5號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技能檢定專案室。）寄至64002雲林縣斗六市大學路三段123-5號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技能檢定專案室。

7.報檢人未依規定期限繳費、未檢附繳費收據正本或已繳費但未於期限內寄送報名表者均視同未完成報
名手續，並不予受理。

8.報檢資格證明文件，均繳交影本(不驗正本)。持職業訓練結訓證書報檢者，請務必檢附結訓證書及課
程與時數資料影本。

9.勞工安全管理、勞工衛生管理、勞工安全衛生管理、物理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
測定、照顧服務員等6職類得於報名前申請資格預審，請參閱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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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提示重點摘要提示
10.特定對象補助請依最新公告辦理。符合資格者，請於報名時同時提出申請，否則視同放棄該次補助
，不得事後申請（請參閱P 38~43及P 79~82）。另自102年1月1日起，報檢人申請免繳費之補助經，不得事後申請（請參閱P.38~43及P.79~82）。另自102年1月1日起，報檢人申請免繳費之補助經
審查同意後，未參加學科或術科測試者，不得再申請該缺考職類尚未補助之項目，並扣減特定對象
參加技術士技能檢定補助要點第四點第一款所定之補助次數一次。有關特定對象補助次數，可至行
政院勞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網站（http://www.labor.gov.tw/資訊查詢/特定對象補助查詢作業系
統）查詢。統）查詢。

11.報名時學、術科均需同時報名，不論學科成績是否通過均可參加術科測試。

12.申請免試學科或術科之說明如下(詳閱P.36)：
(1) 學科或術科成績及格，其成績自下年度起，三年內參加檢定時，得予保留，申請免試學科或術

科者請檢附及格成績單影本（成績單影本需記載分數或及格文字），報名時不用檢附資格證件。

(2) 報檢人必須先符合報檢職類資格後，始得於報名時檢附免試術科證明或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所出(2) 報檢人必須先符合報檢職類資格後，始得於報名時檢附免試術科證明或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所出
具免試術科公文影本提出申請免試術科。

(3) 報檢人於報檢時未申請免試學科或術科者，則視同一般報檢人。

(4) 報檢人姓名或身分證統一編號有異動者（如居留證換為身分證或身分證編號不雅），請於報檢
時檢附戶籍謄本以玆佐證時檢附戶籍謄本以玆佐證。

13.自104年1月1日起學科成績保留取消，但已取得學科成績保留者，自下年度起保留三年(詳閱P.36)。

14.報檢時檢附102年度同職類同級別不及格成績單者，報名時得免附報檢資格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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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提示

15 同一梯次之同一職類、級別及項目(職類代號5碼相同者)不得重複報名；重複報名者由主管機關擇定一

重點摘要提示

15.同一梯次之同一職類、級別及項目(職類代號5碼相同者)不得重複報名；重複報名者由主管機關擇定一
處應檢。

16.同一梯次不同職類、不同級別或不同項目技能檢定可同時報名，若同一梯次報檢二個以上職類、級別
或項目 致類科測試時間相同時 報檢人僅能擇一職類 級別或項目應檢 另一職類或級別列為缺考或項目，致類科測試時間相同時，報檢人僅能擇一職類、級別或項目應檢，另一職類或級別列為缺考
，報名費用不退費。

17.前後梯次均有辦理之職類，前一梯次術科成績尚未公佈，請自行斟酌是否報名本梯次；凡完成報名手17.前後梯次均有辦理之職類 前一梯次術科成績尚未公佈 請自行斟酌是否報名本梯次；凡完成報名手
續且繳交費用者，報檢人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退費。

18.若原填寫之測試考區無法容納報檢人數或考區因故異動時，將另行安排測試地點，實際測試地點以准
考證通知地點為準考證通知地點為準。

19.大陸地區人民 (大陸配偶及專案許可取得長期居留證者除外)不得申請參加技術士技能檢定。

20.所有職類學科測試試題全部為80題選擇題，作答注意事項請參閱P.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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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提示
21.每梯次學科測試完畢翌日於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網站(http://www.labor.gov.tw)公告學科
試題與標準答案及術科採筆試非測驗題職類試題。

重點摘要提示

22.參加學科或術科採筆試非測驗題職類，測試得使用之計算器，限使用本簡章規定之型號，請參閱
P.47、P.91~93，未依規定者，將依技術士技能檢定相關法令辦理。

23.參加學科及術科採筆試非測驗題時，應檢人於測試中將行動電話、呼叫器、其他通訊攝錄器材隨身
攜帶、置於抽屜、桌椅或座位旁者成績扣20分。

24.應檢人對於學、術科測試成績有異議者，得於成績單送達之日起十日內，以書面向主管機關申請成
績複查，逾期不予受理。

25 配合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已積極於各地開辦即測即評即發證業務 將使應檢人有更多參檢25.配合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已積極於各地開辦即測即評即發證業務，將使應檢人有更多參檢
機會與管道，部分丙級職類(包括工業電子、輸電地下電纜裝修、輸電架空線路裝修、重機械修護
－引擎、工程泵（幫浦）類檢修、工業配線、變電設備裝修、工業儀器、工業用管配管、汽車車體
板金及建築塗裝等計11個職類)全國檢定不開辦，由應檢人自行斟酌即測即評即發證辦理之時間、
地點與職類報檢 請參閱P 28地點與職類報檢，請參閱P.28。

26.簡章內容（含報檢資格）與報名表件若有異動，依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最新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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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提示

27 報檢人所填寫報名表之各項資料及所附文件均經其本人詳實核對無誤 如有偽造或變造情事者 需

重點摘要提示

27.報檢人所填寫報名表之各項資料及所附文件均經其本人詳實核對無誤，如有偽造或變造情事者，需
自負法律責任，另同意作為本會辦理技能檢定有關個人資料之蒐集、處理及利用。

28.本簡章主辦單位機關名如稱配合行政院組織改造調整名稱，本簡章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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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報名方式
◆本年度不分職類、級別均須郵寄報名表件，報檢人可就下列方式擇一報名：

1.團體報名─15人以上1.團體報名 15人以上

2.個別報名(個別免試術科或術科採筆試非測驗題者，得採網路報名)

◆限定考區

1 按摩職類第1梯次：臺北市立啟明學校1.按摩職類第1梯次：臺北市立啟明學校

2.勞安衛等5職類

3.口唸試題
勞工安全管理、勞工衛

生管理、勞工安全衛生

◆測試地點限填寫以下考區：  
10基隆、12花蓮、13宜蘭、14 金門、15 連江、27 北二、28 北三、36竹北、生管理、勞工安全衛生

管理、物理性因子作業

環境測定、化學性因子

作業環境測定等 5職

10基隆、12花蓮、13宜蘭、14 金門、15 連江、27 北二、28 北三、36竹北、

37新店、39平鎮、43南投、47大里、48彰二、52雲林、55水上、56永康、
60屏東、61岡山、62鳳山、65臺東、66澎湖。 

◆若誤填其他考區，將由承辦單位逕予安排臨近考區。若原填寫之測試考區無

類。 法容納報檢人數時，將另行安排測試地點。 

外籍及大陸配偶丙 (單一) 級學科國語口唸試題：

06700 女子美髮、07601、07602中餐烹調、10000
美容、15400保母人員職類

◆學科測試地點限北部地區、中部地區、南部地

區、東部地區，實際測試考區以准考證通知為準。 
◆術科測試地點以學科測試地點(非報檢人住址)為美容 15400保母人員職類
◆術科測試地點以學科測試地點(非報檢人住址)為
分配依據。 資深人員丙(單一)級學科國、台語口唸試題： 

01800鋼筋、04000配電線路裝修、15100堆高機操
作、17500混凝土、20300喪禮服務職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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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章販售及學科測試地點簡章販售及學科測試地點

簡章發售期間可至各縣市 之全家便利商店 萊爾富便利商店簡章發售期間可至各縣市 之全家便利商店、 萊爾富便利商店、

OK便利商店購買。

各縣市簡章販售點：

1.電洽05-5360800#315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技能檢定專案室詢問

2.至技能檢定網站查詢網址http://skill.tcte.edu.tw

學科測試地點請依准考證所載地點參加應檢，得於學科測試前3天上網查詢試
場位置。

若原填寫之測試考區無法容納報檢人數或考區因故異動時，將另行安排測試
地點，實際測試地點以准考證通知地點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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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學科測試地點主要學科測試地點
縣市

代
碼

考區 主要學科測試地點 郵遞區號 地址

基隆市 10 基隆區 國立基隆高級海事職業學校 202 基隆市中正區祥豐街246號基隆市 10 基隆區 國立基隆高級海事職業學校 202 基隆市中正區祥豐街246號

連江縣 15 連江區 國立馬祖高級中學 209 連江縣南竿鄉介壽村374號

臺北市

26 北一區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106 臺北市大安區信義路三段143號

27 北二區 臺北市立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14 臺北市內湖區內湖路一段520號臺北市 27 北二區 臺北市立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14 臺北市內湖區內湖路一段520號

28 北三區 滬江高級中學 116 臺北市文山區羅斯福路六段336號

新北市

31 中和區 華夏技術學院 235 新北市中和區工專路111號

32 三重區 新北市市立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241 新北市三重區中正北路163號

板橋區 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新北市板橋區四川路一段 號33 板橋區 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220 新北市板橋區四川路一段391號

37 新店區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231 新北市新店區民族路112號

宜蘭縣 13 宜蘭區 國立宜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260 宜蘭縣宜蘭市延平路50號

新竹市 35 新竹區 國立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300 新竹市學府路128號

新竹縣 36 竹北區 國立竹北高級中學 302 新竹縣竹北市中央路3號

實際測試地點以准考證通知地點為準。

15



主要學科測試地點主要學科測試地點
縣市

代
碼

考區 主要學科測試地點 郵遞區號 地址

桃園縣

34 中壢區 萬能科技大學 320 桃園縣中壢市萬能路1號

39 平鎮區 健行科技大學 320 桃園縣中壢市健行路229號

30 桃園區 國立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330 桃園市成功路二段144號

苗栗縣 41 苗栗區 國立苗栗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360 苗栗縣苗栗市電台街7號

40 臺中區 新民高級中學 404 臺中市健行路111號

42 大甲區 致用高級中學 437 臺中市大甲區東陽新村71號

臺中市 45 沙鹿區 國立沙鹿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433 臺中市沙鹿區中棲路303號

46 中二區 僑光科技大學 407 臺中市西屯區僑光路100號

47 大里區 修平科技大學 412 臺中市大里區工業路11號

44 彰化區 國立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500 彰化縣彰化市南郭路一段326號
彰化縣

44 彰化區 國立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500 彰化縣彰化市南郭路一段326號

48 彰二區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500 彰化縣彰化市工校街1號

南投縣 43 南投區 南開科技大學 542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路568號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第1梯次) 632 雲林縣虎尾鎮博愛路65號

雲林縣 52 雲林區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第1梯次) 632 雲林縣虎尾鎮博愛路65號

國立斗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第2、3梯) 640 雲林縣斗六市成功路1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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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學科測試地點主要學科測試地點
縣市 代碼 考區 主要學科測試地點 郵遞區號 地址

嘉義市 53 嘉義區 大同技術學院 600 嘉義市東區彌陀路253號嘉義市 53 嘉義區 大同技術學院 600 嘉義市東區彌陀路253號

嘉義縣 55 水上區 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608 嘉義縣水上鄉萬能路1號

50 臺南區 崑山高級中學 704 臺南市北區開元路444號

臺南市 56 永康區 國立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710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南路 193號

54 鹽水區 南榮技術學院 737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路178號

61 岡山區 國立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820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里岡山路533號

高雄市

61 岡山區 國立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820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里岡山路533號

62 鳳山區 國立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830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路51號

63 高雄區 高雄市立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806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路80號

澎湖縣 66 澎湖區 國立馬公高級中學 880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路369號

金門縣 14 金門區 國立金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891 金門縣金湖鎮復興路1-11號

屏東縣 60 屏東區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900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路4-18號屏東縣 60 屏東區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900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路4 18號

臺東縣 65 臺東區 國立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950 臺東縣臺東市正氣路440號

花蓮縣 12 花蓮區 慈濟技術學院 970 花蓮市建國路二段88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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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流程
→團體報名

備註：
採團體報名者，每份團體報名清冊限報名同一考區，報檢人報名表書寫之
考區名稱若與團報清冊上之考區不一致時，請使用個別報名方式報名，否
則將逕行安排於清冊上之考區應檢，報檢人不得有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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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流程
→個別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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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流程
→網路報名流程(不含團體報名、特定對→網路報名流程(不含團體報名、特定對

象及電銲3職類)

備註：
1 採網路報名期限為報名最後一日下午，系統將於當日下午5時關閉，請儘早完成報名作業，避免集中於報1.採網路報名期限為報名最後一日下午，系統將於當日下午5時關閉，請儘早完成報名作業，避免集中於報
檢截止日，造成網路流量壅塞而影響報檢權益。

2.報檢之相關資料經完成繳費、下載報名表寄遞後，不得要求更改，若網路報名資料與所寄送之下載報名表
資料不符時，以所寄送報名表書面資料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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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流程
→採統一超商ibon繳費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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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檢資格
→一般職類‐丙級、甲級

丙級丙級
報檢人年滿15歲或國民中學畢業。

甲級
1.取得申請檢定職類乙級技術士證，並從事申請檢定職類相關工作二年以上。
2.取得申請檢定職類乙級技術士證，並接受相關職類職業訓練時數累計八百小時以上。
3.取得申請檢定職類乙級技術士證，並接受相關職類職業訓練時數累計四百小時以上者
，並從事申請檢定職類相關工作一年以上。
4.取得申請檢定職類乙級技術士證，並具有技術學院、大學畢業或同等學力證明，且從
事申請檢定職類相關工作一年以上。
5.具有專科畢業或同等學力證明，並從事應檢職類相關工作四年以上。
6.具有技術學院或大學畢業或同等學力證明，並從事應檢職類相關工作三年以上。

※上述相關職業訓練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並以在職業訓練機構或政府委辦單位參訓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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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檢資格→一般職類 乙級報檢資格→一般職類‐乙級
乙級
1.取得申請檢定職類丙級技術士證，並接受相關職類職業訓練時數累計八百小時以上，或從事申請檢定職類相關工作二年以

上。

2.取得申請檢定職類丙級技術士證，並具有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同等學力證明，或高級中等學校在校最高年級。

3.取得申請檢定職類丙級技術士證，並具有五年制專科三年級以上、二年制及三年制專科、技術學院、大學之在校或同等學

力證明。

4.接受相關職類職業訓練時數累計四百小時，並從事申請檢定職類相關工作三年以上。

5.接受相關職類職業訓練時數累計八百小時，並從事申請檢定職類相關工作二年以上。

6.接受相關職類職業訓練時數累計一千六百小時以上。

7 接受相關職類職業訓練時數累計八百小時以上，並具有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同等學力證明。7.接受相關職類職業訓練時數累計八百小時以上 並具有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同等學力證明

8.接受相關職類職業訓練時數累計四百小時，並從事申請檢定職類相關工作一年以上，且具有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同等學力

證明。

9.接受相關職類技術生訓練二年，並從事申請檢定職類相關工作二年以上。

10 具有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同等學力證明，並從事申請檢定職類相關工作二年以上。10.具有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同等學力證明，並從事申請檢定職類相關工作二年以上。

11.大專校院以上畢業或在校最高年級。

12.從事申請檢定職類相關工作六年以上。

※上述相關職業訓練及技術生訓練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並以在職業訓練機構或政府委辦單位參訓者為限。

※「在校最高年級者」係指學校之學年制最高年級學生，並經向學校註冊取得證明文件者。

※「相關工作」係指日、夜間從事與報檢職類相關之現場作業、管理、監督、訓練、教育及研究業務等工作，並持有證明文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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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檢資格
特殊職類 丙級→特殊職類‐丙級

丙級

特殊規定職類(各項條件須同時具備；例如：中餐烹調須同時符合1+2) 

中餐烹調 1年滿 15
歲 或 國
民 中 學

2各級衛生機關或其認可之機構所辦理之衛生講習至少 8小時之
累計時數卡(新舊卡皆可使用；使用新卡者必須包含有 8 小時
為丙級之衛生講習)。

鍋爐操作 1年滿 16
歲 

2具有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所定「丙級鍋爐操作人員」安
全衛生教育訓練期滿證明。 

自來水管報檢人除須符合一般職類之資格外 因係一試兩證報名表副表須加貼照片

民 中 學
畢業 

為丙級之衛生講習)。
註:不包含專為廚師證書持有者辦理之衛生講習。 

自來水管
配管 

報檢人除須符合一般職類之資格外，因係一試兩證報名表副表須加貼照片 2
張，非本國國民者成績合格者僅核發技術士證，不核發自來水管承裝技工考
驗合格證書。 

按摩 1合於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規定之視覺功能障礙者，
並領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

2年滿 15 歲或國民
學畢業

※特殊規定職類(各項條件須同時具備)

並領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 學畢業

※按摩職類因報檢資格均為身心障礙者，其術科試題命製時，已考慮此因
素，故術科測試時間依試題規定辦理。 

 
※特殊規定職類(各項條件須同時具備)
例如：中餐烹調須同時符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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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檢資格
→特殊職類‐中餐烹調衛生講習卡範例

正確版 中餐烹調技術士技 錯誤版 持證廚師衛生講習• 正確版-中餐烹調技術士技
能檢定衛生講習時數累計
卡

• 錯誤版-持證廚師衛生講習
時數累計卡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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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檢資格
→特殊職類‐單一級

單一級單一級

固定式起重
機操作 

1年滿 16歲2具有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所定「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各該機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期滿證明或
結業證書。

備註：持有 100年 11 月 8 日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修正前之上
開證明(書)，得申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職類各分項技能檢定。 

移動式起重
機操作

1年滿 16歲2具有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所定「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
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各該機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期滿證明或機操作 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各該機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期滿證明或
結業證書。 

備註：持有 100年 11 月 8 日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修正前之上
開證明(書)，得申請移動式起重機操作職類各分項技能檢定。 

第一種壓力 1年滿 16歲2具有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所定「第一種壓力容器操作人員第一種壓力
容器操作 

1年滿 16歲2具有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所定「第一種壓力容器操作人員」
安全衛生教育訓練期滿證明。 

保母人員 依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網站最新公告為主。 

堆高機操作 具有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所定「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期滿堆高機操作
證明者。 
備註：之前以年滿 18 歲資格取得堆高機操作技術士證，接受荷重在一公噸以上
之堆高機操作人員訓練期滿者，得視同取得是項堆高機操作人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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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檢資格
→特殊職類‐乙級

特殊規定職類(各項條件須同時具備；例鍋爐操作須同時符合1+2) 
鍋爐操作 1年滿 16 歲 2具有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所定「乙級鍋爐操鍋爐操作 1年滿 16 歲 2具有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所定「乙級鍋爐操

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期滿證明。 
按摩      1合於身心障礙者

權益保障法規定

之視覺功能障礙

者，並領有身心障

2取得按摩丙級技術士證，從事按摩工作 3年以上者。
2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同等學力，並取得按摩丙級技
術士證。 

2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同等學力，並接受按摩專業訓者，並領有身心障

礙手冊或身心障

礙證明。 

練時數累計 1,600 小時以上。 
2持有「按摩技術士執業許可證」，並從事按摩工作 6
年以上者。 

就業服務 具備經教育部立案或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或同等學力資

格。其「同等學力」係指具下列資格之一： 

1 經下列國家考試及格 持有及格證書：1.經下列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 

(1)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一、二、三、四等特種考試及格。 
(2)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2.國軍退除役官兵學力鑑別考試及格，持有高中程度及格證明書者。 

3.知識青年士兵學力鑑別考試及格，持有高中程度及格證明書者。 

4.軍中隨營補習教育經考試及格，持有高中程度及格證明書者。4.軍中隨營補習教育經考試及格 持有高中程度及格證明書者
5.自學進修學力鑑定考試及格，持有高中、高職或專科畢業程度及格證明

書者。 

6.高級中學或職業進修(補習)學校或實用技能班三年級(延教班)結業，持

有畢業或資格證明書者。 
7.五年制專科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並符合下列情形之一： 
(1)修滿三年級下學期後 因故失學離校或休學一年以上 持有修業證明(1)修滿三年級下學期後，因故失學離校或休學一年以上，持有修業證明

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附歷年成績單者。 

(2)修滿四年級以上年級後，因故失學離校或休學，或修滿規定年限，因
故未能畢業，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附歷年成績

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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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檢資格
→特殊職類‐乙級

其他注意

事項 

乙級職類代號及名稱 乙級報檢資格中所稱 
「取得申請檢定職類丙級技術士證」 

05000 石油化學 03000 化學；12300 化工 

07724 烘焙食品 中式點心

09603 中式麵食加工－酥(油)皮、

糕(漿)皮類 

07724 烘焙食品－中式點心；

09601 中式麵食加工－水調(和)麵類； 

09602 中式麵食加工－發麵類； 

09603 中式麵食加工－酥(油)皮、糕(漿)皮類；( ) ( )

09606 中式麵食加工－水調(和)麵類、發麵類

19200 網版製版印刷 
08600 網版製版；08900 網版印刷；19201 網

版製版印刷-製版；19202 網版製版印刷-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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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檢資格
→勞工安全衛生管理乙級

勞工安全衛生管理乙級勞工安全衛生管理乙級

勞 工 安

全 衛 生

資格 1 國內外大專校院工業安全衛生專門類科畢業或同等學力者(限工業安全

與衛生、職業安全與衛生) ■畢業或同等學力證書影本 

資格 2 國內外大專校院肄業修畢工業安全 工業衛生相關科目 9學分以上者管理 

(乙級)  

資格 2 國內外大專校院肄業修畢工業安全、工業衛生相關科目 9學分以上者

■學分證書或成績單影本 

資格 3 1具現場經驗1年

以上 

2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

校以上畢業或同等學

3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訓練

結業者(勞工安全衛生管

■工作證明書或勞

保投保明細影本

力  

■畢業或同等學力證書影

本 

理員)   

■結訓證書影本 

資格 4 1具現場經驗1年2普通考試以上及格 3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訓資格 4 1具現場經驗1年

以上 

■工作證明書或勞

保投保明細影本

2普通考試以上及格  

 

 

■及格證書影本 

3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訓

練結業者(勞工安全衛生

管理員)  

■結訓證書影本 

※相關學分認定請參考簡章P.51‐P.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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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檢資格
→勞工安全管理甲級、勞工衛生管理甲級

勞 工 安資格 1 國內外大專校院工業安全專門類科系所畢業或同等學力者(限工業安全勞 工 安

全 管 理

(甲級) 

與衛生、職業安全與衛生) ■畢業或同等學力證書影本 

資格 2 國內外大專校院畢業或同等學力，修畢工業安全相關科目 18學分以上者 
■畢業或同等學力證書影本與學分證書或成績單影本 

資格 3 1具有現場經驗 5
年以上 

■工作證明書或勞

2勞工安全衛生管理乙
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證
照  

3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訓
練結業者(勞工安全管理
師)  

保投保明細影本 ■技術士證照影本 ■結訓證書影本 
資格 4 1具現場經驗 1 年

以上 
■工作證明書或勞

保投保明細影本 

2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
考試之特種考試考試
及格  

■及格證書影本 

3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訓
練結業者(勞工安全管理
師)  

■結訓證書影本 
資格 5 181 年 6 月 29 日前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訓練結業(勞工安全衛生管理

員)後，具有現場經驗 15年以上 
■結訓證書影本與工作證明書或勞保投保明細影本 

勞 工 衛

生 管 理

(甲級)

資格 1 國內外大專校院工業衛生專門類科系所畢業或同等學力者(限工業安全
與衛生、職業安全與衛生) ■畢業或同等學力證書影本 

資格 2 國內外大專校院畢業或同等學力，修畢工業衛生相關科目 18學分以上者 
■畢業或同等學力證書影本與學分證書或成績單影本■畢業或同等學力證書影本與學分證書或成績單影本

資格 3 1具有現場經驗 5
年以上 

■工作證明書或勞

保投保明細影本

2勞工安全衛生管理乙
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證
照 

■技術士證照影本 

3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訓
練結業者(勞工衛生管理
師)  

■結訓證書影本 
資格 4 1具現場經驗1年

以上
2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
考試之特種考試考試

3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訓
練結業者(勞工衛生管理

■工作證明書或勞

保投保明細影本

及格  
■及格證書影本 

(
師)  

■結訓證書影本 
資格 5 181 年 6 月 29 日前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訓練結業(勞工安全衛生管理

員)後，具有現場經驗 15年以上 
■結訓證書影本與工作證明書或勞保投保明細影本 

30

 



報檢資格
→物理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甲級、乙級
物 理 性資格 1 1國內外大專校院畢業或同2修習物理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相關課程 9物 理 性

因 子 作

業 環 境

測定

資格 1 國內外大專校院畢業或同

等學力  

■畢業或同等學力證書影本 

修習物理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相關課程 9

學分以上 

■學分證書或成績單影本 

資格 2 1國內外大專校院理、工、2參加中央主管機關核備之甲級物理性因子
測定 

(甲級)  
農、醫、公共衛生科系所畢

業或同等學力 
■畢業或同等學力證書影本 

作業環境測定訓練結業者  
 
■結訓證書影本 

資格 3 1具現場經驗5年

以上 

■工作證明書或勞

2物理性因子作業環境測

定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

證照  

3中央主管機關核備之甲

級物理性因子作業環境

測定訓練結業者 

保投保明細影本 ■技術士證照影本 ■結訓證書影本 

物理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 
(乙級) 

依行政院勞工委會(中部辦公室)網站最新

公告為主。 

※特殊規定職類(各項條件須同時具備)
例如：物理性因子作業環境須同時符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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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檢資格
→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甲級、乙級
化 學 性資格 1 1國內外大專校院畢業或同2修習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相關課程化 學 性

因 子 作

業 環 境

測定

資格 1 1國內外大專校院畢業或同

等學力 

■畢業或同等學力證書影本 

2修習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相關課程

12 學分以上  

■學分證書或成績單影本 

資格 2 1國內外大專校院理、工、2參加中央主管機關核備之甲級化學性因子
測定 

(甲級)  

資格 2 1國內外大專校院理 工

農、醫、公共衛生科系所畢

業或同等學力  
■畢業或同等學力證書影本

2參加中央主管機關核備之甲級化學性因子

作業環境測定訓練結業者  
 
■結訓證書影本■ ■

資格 3 1具現場經驗5年

以上 

■工作證明書或勞

2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測

定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

證照  

3中央主管機關核備之甲

級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

測定訓練結業者 

保投保明細影本 ■技術士證照影本 ■結訓證書影本 

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測定 

(乙級)   

依行政院勞工委會(中部辦公室)網站最新

公告為主。 

※特殊規定職類(各項條件須同時具備)
例如：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須同時符合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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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藝)競賽免試術科測試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參加技能(藝)競賽得申請免試術科測試者規定如下(簡章對照表P.54~60)：

報檢人必須先符合報檢職類資格後，始得於報名時檢附免試術科證明或行政院勞工委
員會所出具免試術科公文影本提出申請免試術科，但報檢人如報名時未提出申請，則
視同一般報檢人，報名後不得要求更正及退費。

1.國際技能競賽組織(WorldSkills International)及國際奧林匹克殘障聯合會

(nternational Abilympics Federation）主辦之國際技能競賽獲得前三名或優勝獎，自

獲獎之日起五年內 參加相關職類各級技能檢定者獲獎之日起五年內，參加相關職類各級技能檢定者。

2.中央主管機關（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主辦之全國技能競賽及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成

績及格，自及格日起三年內，參加相關職類乙級或丙級技能檢定者。績及格，自及格日起三年內，參加相關職類乙級或丙級技能檢定者。

3.經中央主管機關（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主辦之分區技能競賽及經認可之機關（構）、學

校或法人團體舉辦之技能及技藝競賽獲得前三名，自獲獎之日起三年內，參加相關職類校或法人團體舉辦之技能及技藝競賽獲得前三名 自獲獎之日起三年內 參加相關職類

丙級技能檢定者。

上述得免試術科測試之相關職類年限，得扣除暫停辦理檢定或配合停辦檢定縮短之年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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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填表說明
→正表

考區對照請考區對照請
參閱簡章
P.11~P.12

請黏貼
兩年內半身
脫帽照片

申請特定對象免繳
費，請務必勾選
「是 並檢附附件「是」並檢附附件
27之申請書。報名
時免繳報名費用。

若為團體報名，
此欄位務必蓋上

34

此欄位務必蓋上
團體章戳或留下
團體相關資料



報名表填表說明
→副表

採團體報名
請加蓋章戳

術科辦理單位
寄發通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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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填表說明
→學歷證明範例

技術士技能檢定報檢人學歷證明書
報檢人姓名 楊曉春 生日 民國75年1月1日

身分證
C123456789 修業期間 民國94年9月～97年6月

統一編號
C123456789 修業期間 民國94年9月～97年6月

學校名稱(全銜) 丁丁大學 學制
□高中□高職□五專□其它_________
□二專□四技□二技 █大學(含)以上

科系/所(全銜) 會計系 修業狀況
□在學 _______年級 □屬最高年級

█畢業□肆業□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

上列證明如有不實，願負一切法律責任

證明學校蓋章:

證明主管職章: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 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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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填表說明
學歷證明團體造冊範例→學歷證明團體造冊範例

   年度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第   梯次 學歷證明書團體報檢清冊 

● 學歷證明書團體報檢清冊使用時機：用於報檢資格中須檢附學歷證明者且無法提供畢業證書或學生● 學歷證明書團體報檢清冊使用時機 用於報檢資格中須檢附學歷證明者且無法提供畢業證書或學生

證或在校最高年級證明者（若內容塗改，塗改處須加蓋學校主管職章）。 

● 請將報名表按照學歷證明書團體報檢清冊依序排放，可依報檢職類或學校班級年級分別造冊。 

學校名稱(全銜)  科 系 ／所 ( 全 銜 )  

學 制
□高中 □高職 □五專 □二專 □四技 

□二技 □大學(含)以上 □其它___ 
修 業 期 間   年  月~  年  月

修 業 狀 況
□在學 _______年級  □屬最高年級 

□畢業 □肆業 □其它____________ 
※ 審 查 簽 章  

※
可
至序號 報檢人姓名 出生年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序號 報檢人姓名 出生年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至
技
能
檢
定

        

        

        

        

定
網
站
﹁
下        

        

        

        

        

下
載
專
區
﹂

        

        

        

        

列
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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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列證明如有不實，願負一切法律責任 

證明學校蓋章： 

 

證明主管職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報名表填表說明
→工作證明範例
技術士技能檢定報檢人工作證明書技術士技能檢定報檢人工作證明書

報檢人姓名 丁小菜 生日 民國70年8月8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D222222222 職稱 設計師

任 職 起 迄 時 間 擔任工作內容

自民國94年1月1日至民國101年12月 31日
服務年資:8年 月 日(應扣除服役年資)

█現仍在職 □現已離職
服役狀況：

髮型設計

服役狀況
□服役期間: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尚未服役或不須服役者

上列證明如有不實，願負一切法律責任
證明公司(全銜)：雲林縣美髮美容指導員美容工會

負責人姓名：王大明
公司統一編號(或機構立案證號)：12345678
機構地址:雲林縣斗六市大學路3段123-5號
電話號碼:05-5360800

大
明

王

電話號碼:05 5360800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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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檢資格文件整理方式報檢資格文件整理方式

資格文件裝釘處 資格文件名稱 

1. 報檢資格證件影本 

2. 身心障礙需求表(附件 11) 

3 申請口唸試題協助需求表(附

＃釘在正表背面 

(靠中間切齊上面釘2針)

3.申請口唸試題協助需求表(附

件 12.13.14) 

4. 特定對象免繳學科、術科測試

費申請書(附件 27)費申請書(附件 27)

5. 戶籍謄本(檢附資格證件姓名

與身分證不符者) 

★浮貼於副表背面 術科勾選表(附件 15~24) 

◎所釘證件請不要蓋到報名表兩旁穿線孔及中間裁切線◎所釘證件請不要蓋到報名表兩旁穿線孔及中間裁切線

◎證件影印大小不超過 A4，文字朝外先一張一張對摺再釘

◎有多張較小之證件請影印在同一張同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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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報名清冊範例團體報名清冊範例

※

簡

團體報名清冊 
15 人以上得採團體報名，採團體報名者，每份團體報名清冊限報名同一考區，報檢人報名表書寫之考

區名稱若與團報清冊上之考區不一致時，請使用個別報名方式報名，否則將逕行安排於清冊上之考區

應檢，報檢人不得有異議 簡
章
已
內
附

應檢，報檢人不得有異議。

考區： 

團體名稱： 地址： 

承辦人姓名： 電話： 手機： 

附
，
或
可
至

序號 職類代號 級別
報   檢   人   數 

小計 
一般 免學 免術 特定對象

１        

２        至
技
能
檢
定

３        

４        

５        

６ 定
網
站→

下
載

６  

７        

８        

９        

１０ 載
專
區
列
印

１０  

１１        

報檢總人數：         人報檢總費用：        元

＊ 團體名稱           ＊第     袋；共     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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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範例准考證範例

准考證號說明

• 1全國技檢；07602職類代號

• 3級別

丙級  
102年度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 

學、術科測試准考證  

※學科測試地點  

新民高級中學 

臺中市北區三民路三段 289 號  

    

學 科 術 科

姓名  王小華  

身分證

號
A123456789  

• 2年度；40考區；1梯次；0001流水碼
學  科

到考證明

監場簽章 

 
 

術  科

到考證明

監場簽章 

 
 

 

 

※注意事項：

號  

准考證

號  
1-07602-3-24010001 

報檢職

類 

(含職類項

中餐烹調 

葷 ※注意事項：

◎參加檢定測試時請持本「准考證」及「身分證明文件(有

相片)」應檢。准考證上不得書寫任何文字及符號。  

◎學科測試作答時所用黑色 2B 鉛筆及橡皮擦由應檢人自行

準備(NO.2 鉛筆並非 2B 鉛筆切勿使用)。非使用 2B 鉛筆

作答或未選用軟性品質較佳之橡皮擦致擦拭不乾淨導致

(含職類項

目) 

葷 

※測試日期及時間  

◎ 學科測試時間：102年 03 月 24 日上午 9:50 入場，10:00

～11:40 測試  

◎ 術科測試時間：術科測試單位測試前 10 天掛號通知  

准考證編號 全國技檢－職類代碼－級別－准考證流水號－免
試別

1.級別
甲級=1；乙級=2

1     － 00100    － 1   － 24010001    

無法讀卡，應檢人自行負責，不得提出異議。

◎參加測試時，應檢人禁止隨身攜帶行動電話、呼叫器或其

它電子通訊攝錄器材等進入試場，違反規定者成績扣 20

分。其餘相關試場規則請參閱背面。  

◎本准考證請妥善保管，以備參加學科及術科測試。  

◎

◎ 術科諮詢：台灣地區請洽詢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電話：04-2255-2655  

◎ 學科測試考場位置查詢：學科測試當天張貼於各學科(含術

科紙筆測試)測試地點，或請於學科測試前三天上網查詢，

查詢網址為 http://skill.tcte.edu.tw/  

◎學科諮詢專線：05 5360800

丙級=3；單一級
=4
2.免試別
一般=空白
免學=A；免術=B

1     － 00100    － 2   － 24010001              A

1    － 00100    － 3   － 24010001              B

   
 

◎ 學科諮詢專線：05-5360800  

◎ 學科成績公告日期為：1021年 04 月 19 日 

◎ 學科成績單寄出日期：102年 04 月 23 日 
 

  

免學=A；免術=B 1     － 15400   － 4   － 240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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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免繳費資格說明申請免繳費資格說明

◆特定對象身分別：◆特定對象身分別：

一.獨力負擔家計者
二.中高齡非自願性失業者
三 身心障礙者三.身心障礙者
四.原住民
五.生活扶助戶(低收入戶)
六.更生受保護人
七.長期失業者
八.其他經本會指定者：

中低收入戶

※各項身分應檢附之文件請參閱簡章 P38 P 43。※各項身分應檢附之文件請參閱簡章 P38~P.43。

◆ 屬受貿易自由化衝擊產業之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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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對象資格說明
→免繳費申請書範例附件27

特定對象參加技術士技能檢定免繳費申請書
出 生

本人依規定所繳交之各項證明文件（正本或影本）均屬實，且經本人詳實核

對無誤，若有虛偽冒領，願退回申請款項並負一切民刑事法律責任。

申請（具結）人中文姓名：

（請務必以正楷親自填寫）

出 生

年月日 年 月 日

身分證

統一編
號

性別

免試別 □免試學科 □免試術科

報名日期、職類

（代號）、級別

報名日期： 年 月 日

職類(代號)： ( )

級別： 級

連絡

電話

住宅：

公司：

行動：

戶 籍 地 址 □□□-□□(郵遞區號請務必填寫)

通 訊 地 址 □□□-□□(郵遞區號請務必填寫)

學 歷 □國小 □國中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身 分 別

□1.原住民 □2.身心障礙者 □3.生活扶助戶(低收入戶) □B.中高齡非自願性失業者

□C.更生受保護人 D.長期失業者 □E.獨力負擔家計者 □H.中低收入戶

□ 其他經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指定者（ ）□4.其他經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指定者（ ）

證 明 文 件 1.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_____份。2.符合補助資格條件證明文件 _____份。
申 請 免 繳 費

項 目

□學科測試費120元□審查費150元□術科測試費 元

（請依下列「填表時提醒您」之「四、申請免繳費項目」勾選補助項

目）

□證照費 160元

合

計

元

（請參照簡章收費標準填

寫金額）

一般報檢金額─ 學科費─ 審查費＝術科費用

EX.美容職類

※特定對象參加各梯次技能檢定，均須檢附資格身分證明文件申請
（僅申請證照費者亦同），未申請者不予補助，應以一般報檢人之
規定繳交報檢費用。

□證照費 1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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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對象說明
→獨力負擔家計者

具右列情形之一 且獨自扶養在學 一 配偶死亡• 具右列情形之一，且獨自扶養在學
或無工作能力之直系血親、配偶之
直系血親或前配偶之直系血親者。

• （一）配偶死亡。

• （二）配偶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

尋，達6個月以上未尋獲者。

• 原則上獨力負擔家計者全戶戶內應
有申請人（扶養人）與被扶養人，
且申請人工作所得為全戶唯一經濟
來源

• （三）離婚。

• （四）受家庭暴力，已提起離婚之訴。

• （五）配偶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依法

來源。

• 戶內配偶或扶養之直系親屬為年滿
15歲至65歲者，須檢附在學或無工

拘禁。

• （六）配偶應徵集、召集入營服義務役

或替代役。

作能力證明（未檢附在學或無工作
能力證明者不符申請資格）。

• （七）未婚且家庭內無與申請人有事實

上夫妻關係之成員。

• （八）配偶身心障礙或罹患重大傷、病

致不能工作。

• （九）其他經公立就業服務機構認定或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政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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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對象說明
→獨力負擔家計者範例

全戶戶謄需為正本全戶戶謄需為正本
，報名日起3個月內

(101年10月08日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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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對象說明
→中高齡非自願性失業者

• 申請人須年滿45歲（以國民身分證登記之出生年月日至應檢學科測試日
期之第1日，為歲數計算基準）。

• 各公立就業服務中心（站）開具有蓋核發機關章戳之就業保險失業給付各公立就業服務中心（站）開具有蓋核發機關章戳之就業保險失業給付
(再)認定證明正本或影本（以報名日起前1個月內完成認定為有效期）。

• 未完成認定者不符申請資格。

認定登錄 次後或登錄未滿 次暫停認定者 另須檢附報名日起前 個月• 認定登錄9次後或登錄未滿9次暫停認定者，另須檢附報名日起前1個月
內之個人勞保資料文件（含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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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對象說明
→中高齡非自願性失業者範例

最新一個月內有效！

(再)認定日期在
101年12月8日至101年12月8日至
102年1月8日前則
免檢附勞保明細
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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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對象說明
→中高齡非自願性失業者範例

失
業
給
付

勞保明細列印日
間需為101年12
月08日之後

付
已
期
滿

月08日之後，
需
加
附
勞勞
保
明
細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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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對象說明
→原住民

• 檢附戶口名簿影本檢附戶口名簿影本
或有蓋核發機關章
戳之戶籍謄本正本戳之戶籍謄本正本
或影本（以報名日
起前3個月內為有效起前3個月內為有效
期），需記載有原

戶籍謄本3個月內有效！
住民身分。

戶籍謄本3個月內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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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對象說明
→身心障礙者範例

•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
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
影本正、反面（有效期須至檢影本正 反面（有效期須至檢
定報名日期以後）。

• 自101年7月11日至108年7月10
日全面換發身心障礙證明前日全面換發身心障礙證明前，
前項文件應為有效期限內之「
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
證明」、逾有效期限但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註記之「身
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
明」。

• 學習障礙者不列入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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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對象說明
→生活扶助戶(低收入戶)

• 當年度低收入戶證明書正本（
申請人需列冊於證明書內）。

• 臺北市當年度低收入戶卡（正• 臺北市當年度低收入戶卡（正
、反面影本）。

• 茲因每年10至12月份縣市政府
調查低收入戶，約於翌年1或2
月份始核發證明文件，在未取
得該文件前，凡符合資格者，
於報名時得以先繳費方式，嗣
後檢附申請文件（證明文件生
效日需在報名之前）及繳費憑效日需在報名之前）及繳費憑
證送勞委會中部辦公室辦理退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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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對象說明
→更生受保護者範例

• 財團法人臺灣（福
建）更生保護會或建）更生保護會或
分會開具之證明正
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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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對象說明
→長期失業者

公立就業服務機構開具之求 申請人至公立就業服務機• 公立就業服務機構開具之求
職登記證明正本(以報名日
前1個月內為有效期）

• 申請人至公立就業服務機
構辦理求職登記輔以資格
認定之日起算，核計至少前1個月內為有效期）。

• 報名日起前1個月內之個人
勞保資料文件(含明細表)。

認定之日起算，核計至少
前1年未參加勞工保險，即
連續失業期間達1年以上，勞保資料文件(含明細表)
且勞工保險退保當日前3年
內，保險年資合計滿6個月
以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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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對象說明
→長期失業者範例
三年內 一年以上三年內 一年以上

勞
保
退

報
名
前

保險年資
連
續

退
保
當

前
一
個
月

合計
6個月

續
失
業
一當

日 月
內
之
求

6個月
以上

年
以
上

若此期間有
1.未滿14日之勞保

求
職
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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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法救助之就業加保
可扣除工作日數後合併計算

記



特定對象說明
→長期失業者範例

※年資計算：

1.申請求職登記證明之日起算，
核計至少前1年未參加勞工保
險險。

(100.12.07→101/12/07)

2.勞工保險退保當日前3年內，
保險年資合計滿6個月。

(100/12/07→97/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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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對象說明
→中低收入戶範例

申請人需列冊於證• 申請人需列冊於證
明書內且為受補助
對象對象

• 臺北市當年度中低
收入戶卡(正、反
面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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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對象說明
→中低收入戶範例

中低收入身分認定• 中低收入身分認定
證明文件上需有「
中低收入 字樣中低收入」字樣，
如無須由核發單位
加註並核章 以確加註並核章，以確
認符合中低收入戶
資格

報檢人需為受補助
對象

資格。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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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受貿易自由化衝擊產業之勞工補助屬受貿易自由化衝擊產業之勞工補助

• 屬受貿易自由化衝擊產業之勞工，於接受勞委會職訓局各職訓中心自辦
、補助或委託辦理勞工相關訓練後，持有受訓證明資料報名技術士技能
檢定時，僅得申請給予一次學科測試費、術科測試費、報名資格審查費檢定時，僅得申請給予一次學科測試費、術科測試費、報名資格審查費
及證照費全額補助。申請期間自100年6月15日起至108年12月31日止，【
補助之申請期間及相關規定依最新公告辦理】。

申請人應附資格證明文件• 申請人應附資格證明文件：

• 本會職業訓練局屬受貿易自由化衝擊產業之勞工參加技術士技能
檢定免繳費申請書。檢定免繳費申請書

• 身分證影本（正、反面）。
• 本會職訓局開具之「受訓證明文件」正本或「結訓證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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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受貿易自由化衝擊產業之勞工「受訓證明文件」範本

結業文件上會註記由行政
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補助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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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對象說明
→特定對象補助查詢作業系統

步驟：步驟：
1.輸入網址：https://eservice.labor.gov.tw/cla/clas/CLAS105Q.aspx
2.輸入身分證字號、出生日期、姓名及驗證碼
※99年1月1日起開始計算，各項(審查、學科、術科及證照費)補助次數各3次；
同一職類同一級別已補助一次為限同一職類同一級別已補助一次為限。

※自中華民國102年1月1日起，報檢人申請免繳費之補助經審查同意後，未參加學科或術科測試者，
不得再申請該缺考職類尚未補助之項目，並扣減特定對象參加技術士技能檢定補助要點第四點第
一款所定知補助次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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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及諮詢服務
成績查詢 術科查詢及學科考試試場查詢→成績查詢、術科查詢及學科考試試場查詢

1.主辦單位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網址
htt // l b thttp://www.labor.gov.tw
2.承辦單位
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金會網址
http://skill tcte edu tw/notice 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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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及諮詢服務
→電話諮詢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主辦單位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承辦單位

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金會

全國技能檢定服務專線

０４－２２５９９５４５

特定對象補助諮詢專線

http://skill.tcte.edu.tw

免費諮詢專線：0800－360－800

０４－２２５００７０７ E-mail：skill@mail.tcte.edu.tw

傳真專線：05-5379009

服務電話：05-5360800 轉各分機

技檢職類諮詢：990~999

簡章洽購：315

准考證補發：315准考證補發 315

繳費收據補發：315

報檢人資料變更：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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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
團體報名前登錄系統 操作說明

一 系統說明一、系統說明

二、系統連結方式

三、註冊、登入系統三 註冊 登入系統

四、建立團體報名子單位

五、報檢職類登錄(含特定對象)

六、特定對象建檔說明

七、報表功能：列印團報清冊、列印寄件封面、列印整筆繳費特戶存款單

八 個別繳費設定(※若貴單位採團體統一繳費 則無須使用本項功能)八、個別繳費設定(※若貴單位採團體統一繳費，則無須使用本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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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報名前登錄系統 操作說明
系統說明

1、適用對象：
(1)凡團體單位協助所屬學生或會員等，統一彙報102年度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第1梯(1)凡團體單位協助所屬學生或會員等，統一彙報102年度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第1梯
次，皆適用本系統。

(2) 一個團體序號，僅能擇一考區報考(報檢人報名表書寫之考區名稱若與團報清
冊上之考區不一致時，請使用個別報名方式報名，否則將逕行安排於清冊上之考
區應檢，報檢人不得有異議) ，若團體內欲報考不同考區者，該新考區人數需達
15人以上，始可採新申請團體序號方式進行報名。

(3)若已進入系統新增團體資料，但之後未寄出報名表或繳費未完成者，視為未完成
報名手續，請回團體報名前登錄系統將人數歸零。報名手續，請回團體報名前登錄系統將人數歸零。

2、系統說明：
(1)本梯次系統開放日期：自102年01月01日起至102年01月17日止。
(2)團體單位必須先行於本系統中填入基本資料、報檢職類級別之人數(含特定對象)，
另外需登錄申請特定對象之資料，經確認無誤後，可利用本系統之報表功能產生
團體報名清冊及繳費單，可憑繳費單至郵局辦理劃撥繳費。(繳費金額已扣除特定
對象報名費用,若經本中心審查完畢後發現資格不符特定對象身分者,將通知補繳
報名費用)報名費用)  

(3)另將團報清冊、繳費存根或收據、報檢人報名表件及資格證件影本，均彙集後統
一併寄至： 640-02 雲林縣斗六市大學路三段123-5號

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技能檢定專案室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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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報名前登錄系統 操作說明

至 點選左方「團體報名前

系統連結方式

• 至http://skill.tcte.edu.tw/，點選左方「團體報名前
登錄系統」，即可進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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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報名前登錄系統 操作說明
註冊、登入系統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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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報名前登錄系統 操作說明
建立團體報名子單位

․適用對象․適用對象

» 學校：需要以班級為單位者。
» 其他團報單位：報名2個以上考區，且報名人數達到15人以上者。

(3)切換單位
↓

(1)新增一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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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報名前登錄系統 操作說明
報檢職類登錄(含特定對象)

報檢職類登錄 含特定對象報檢職類登錄(含特定對象)

(1)填寫人數→

(2)確認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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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報名前登錄系統 操作說明
特定對象建檔說明

1
2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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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報名前登錄系統 操作說明
報表功能 列印團報清冊 列印寄件封面報表功能：列印團報清冊、列印寄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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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報名前登錄系統 操作說明
列印整筆繳費特戶存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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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報名前登錄系統 操作說明
個別繳費設定(※若貴單位採團體統一繳費，則無須使用本項功能

)

11

3
1

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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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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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醒您：
需將團報清冊、繳費存根或收據、報檢人報名
表件及資格證件影本 均彙集後統一併寄至：表件及資格證件影本，均彙集後統一併寄至：
640-02 雲林縣斗六市大學路三段123-5號
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技能檢定專案室 收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技能檢定專案室 收
才視為完成報名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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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簡報結束
謝謝聆聽謝謝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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